




何志简介

何志，河南淅川人，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河南省十大优秀中

青年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兼职教授，河南省南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近30

年，致力于民商事审判理论和实务的研究与传播，先后发表文章150余

篇，获奖30余篇，其中，《顾此不能失彼：裁判与民意的博弈与衡

平》荣获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四届学术讨论会一等奖。致力于民商法

学理论和实务的研究与传播，先后出版了《民法典·总则判解研究与

适用》、《物权法判解研究与适用》（荣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2006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担保法判解研究与适用》、《合同法

总则判解研究与适用》、《合同法分则判解研究与适用》、《侵权责

任判解研究与适用》、《婚姻法判解研究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合同法司法解释精释精解》、《婚姻案件审理要点精释》等30余部法

学专著。担任《民商事纠纷裁判依据新释新解丛书》（一套8本）、

《民商事司法解释精释精解丛书》（一套13本、再版7本）的总主编。



总序

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河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河南南阳高

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何志同志的力作——《民法

典判解研究与适用丛书》即将付梓之际，托我为之作序，欣然应允。

走近何志

认识何志同志二十余年了。

何志同志业精于勤。他长期在法院审判一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

审判实践经验，并善于从司法实践中发现法律问题，提出立法、司法

建议，形成司法智慧。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评选首届全国审判业务

专家时，他在全国法院系统推举的160余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入

选45名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之一，是难能可贵的，足见其审判理论

的深厚，这也是对他的审判业务能力、理论研究能力的最高“奖

赏”。

何志同志行成于思。他并非法学科班出身，而是自学成才的“土

专家”。三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对民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民

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等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不少专著。其中，《物权法判解研究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荣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06年度

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学术成果奖）；《顾此不能失彼：裁判与民意

的博弈与衡平》荣获第二十四届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一等奖，他

也因此被评为《判解研究》“十周年庆典三名杰出作者”之一。这些

荣誉表明何志同志的理论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赞誉。



何志同志传道解惑。他被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南阳师范学

院法学院等聘为兼职教授，长期在河南法院系统、律师系统、金融系

统、部分高校讲授民商法理论与实务，听课人数累计超过30万人次。

他还作为全国“双千计划”首批入选者，挂职于河南科技大学法学

院。因而在社会上人们称之为老师、教授，在法院同事们称之为学

者、专家。

走进丛书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是新时代切实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法典。

《民法典判解研究与适用丛书》以民法典为主线，以单个编章为

载体，分为《民法典·总则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物权判解研

究与适用》《民法典·合同通则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典型合

同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人格权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

婚姻家庭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继承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

典·侵权责任判解研究与适用》。丛书采用他擅长的判解研究方法

（从案例入手——提出问题——理论阐释——简要评析），博百家理

论之精华，集司法实践之案例，以案说法，以法释案，做到了研究实

务问题而不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探讨理论问题而不脱离具体的司法实

践，从而使民法典判解研究与适用紧密结合。

因此，何志同志的著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指导性和

可读性。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对学术界深入研究民法典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对实务界适用民法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社会大众学

习民法典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走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

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的

研习，是为了使民法典更好地贯彻实施，但愿何志同志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为繁荣我国的民法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尊其嘱，是为序。

[1]

2020年9月6日

[1] 王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院长（兼），中国

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

成员、秘书长。



前言

《民法典·总则判解研究与适用》的出版，以偿二十载夙愿。

研习民法，始于1991年12月通过选调考试进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1994年撤地设市更名为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著书立说，

1998年底出版论文集《经济审判专题研究》。自此，“一发不可

收”，陆续出版了《担保法判解研究与适用》《合同法总则判解研究

与适用》《合同法分则判解研究与适用》《物权法判解研究与适用》

《婚姻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侵权责任判解研究与适用》等。由此，

把民法典的分编内容进行了系统研习，而研习民法典总则一直是“魂

牵梦萦”。

《民法典·总则判解研究与适用》的出版，怀胎四年终分娩。

撰写此书，始于2017年初，历时近四年，数易其稿，终成此书。

《民法典》总则编规定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原

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本书以《民法典》总则编为主线，以司

法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为依托，采用判解研究的方法（从案

例入手——提出问题——理论阐释——简要评析），全面、系统地阐

释民法典总则理论，力争做到判解研究与适用紧密结合，为审判实践

和现实生活服务。

《民法典·总则判解研究与适用》的出版，恰逢其时。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

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实

施，贯彻好、学习好、宣讲好《民法典》是每一个法律人的责任和义



务。笔者作为“普法使者”，应当“冲锋陷阵”，拙著的出版发行，

可谓正当时。

应中国法制出版社的邀请，陆续出版发行拙著《民法典判解研究

与适用丛书》，该丛书以《民法典》为主线，分为：《民法典·总则

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物权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合同

通则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典型合同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

典·人格权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判解研究与适用》

《民法典·继承判解研究与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判解研究与适

用》。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院长（兼），中

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

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王轶老师为丛书作总序，王老师对愚人的关爱

与大力支持，笔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拙著的出版发行，得到了中国

法制出版社周琼妮女士的大力支持与辛勤付出，笔者表示最诚挚的谢

意！

《民法典》总则编的理论博大精深，而笔者见识有限，书中的缺

憾和疏漏在所难免。因此，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为繁荣我国民法典研

究而共同努力。

何志

电子邮箱：nyfyhezhi@126.com

202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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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一节 《民法典》总则编概说

案例1：郑州电梯劝烟案

案例2：刘甲与刘乙、阮某、张某健康权纠纷案

第二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案例3：刘某诉移动徐州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4：北京某集团总医院申请执行陈某春医疗服务合同

纠纷案

案例5：某小区业主委员会诉邓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6：贵阳市生态环境局诉某某铝业公司、阮某某、田

某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第三节 民法的渊源

案例7：西安奔驰女“哭诉维权”案

案例8：李某与刘某餐饮服务合同纠纷案

第二章 民事主体——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案例9：王某与南华村民委员会、南华村一社承包地征收

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案例10：李某、郭某阳诉郭某和、童某某继承纠纷案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案例11：张某诉张某甲、彭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12：周某与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第三节 自然人的监护

案例13：全国首例代孕引发监护权纠纷案

案例14：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

案例15：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第四节 宣告失踪

案例16：邱某霖申请宣告邱某明失踪案



第五节 宣告死亡

案例17：张某美申请宣告公民死亡案

第六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案例18：花甲湖建材厂、科达机电公司、吴某买卖合同

纠纷案

案例19：邱某与邹某侵权责任纠纷案

第三章 民事主体——法人

第一节 法人概说

案例20：华苑商务大酒店、岑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21：冯某、陈某文股权转让纠纷案

第二节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案例22：金鑫联鑫公司与向某、刘某、喳西泰公司、六

建公司、李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案例23：卫东、二妮侵权责任纠纷案

第三节 法人登记公示

案例24：黄某诉康宝兴公司、康宝兴公司工会股东资格

确认纠纷案

第四节 法人的设立与设立中的法人

案例25：水务局与二建公司、城投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案例26：胡某与李某、龙顺酒店、叶某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再审审查案

第五节 法人的合并与分立

案例27：花垣妇幼中心与创鼎医疗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28：军粮公司与姚某、郭某、刘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六节 法人的分支机构

案例29：盛丰公司、梧州分公司与肖某、吴某民间借贷

纠纷案



第七节 法人的终止与解散

案例30：林某清诉凯莱公司、戴某明公司解散纠纷案

第八节 法人的清算

案例31：存亮公司诉蒋某东、王某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九节 营利法人

案例32：黄某忠诉陈某庆等股东资格确认案

案例33：徐工机械公司诉川交工贸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

案

案例34：李某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

议撤销纠纷案

第十节 非营利法人

案例35：眼科医院与田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例36：王某与益民医院股东会决议纠纷案

第十一节 特别法人

案例37：王家岗乡政府、宋某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案

案例38：奥某与程家沟村民委员会追偿权纠纷案

第四章 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

案例39：李某与香堤湾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第五章 民事权利

第一节 民事权利概说

案例40：张某交通肇事案

案例41：海里行房产公司与农业推广中心物权保护纠纷

案

案例42：王某与于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二节 人格权

案例43：男子冰面遛狗溺亡索赔案

案例44：许某与星泓商贸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案例45：安某与刘某隐私权纠纷再审审查案



第三节 身份权

案例46：拒付抚养费构成侵害亲权

案例47：妙龄女青年为讨“性福”打官司

第四节 财产权——物权

案例48：一房二卖，谁拥有物权？

第五节 财产权——债权

案例49：安美居公司与李某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

案例50：尹某军与颜某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案例51：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

第六节 财产权——知识产权

案例52：全国首例“小猪佩奇”著作权纠纷案

第七节 财产权——几种特殊权利的保护

案例53：太一热力公司、李某军与居立门业公司公司盈

余分配纠纷案

第八节 民事权利的取得、行使和保护

案例54：行为人饮酒驾驶、肇事逃逸后能否要求获赔交

强险

案例55：具有定金性质的彩礼协议无效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概说

案例56：胡某诉张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案例57：没有书面合同的超市自助寄存纠纷案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

案例58：唐某与程某莉房屋买卖法律行为合同纠纷案

第五节 意思表示

案例59：鲁某庚与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



案例60：君信物业与陈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第六节 意思表示的解释

案例61：一个“还”字起纷争

第七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案例62：外商独资企业提供的对外担保未经登记应认定

无效

第八节 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案例63：李某娇诉张某辉委托代理纠纷案

第九节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案例64：汝阳公司与伊川公司因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

案

案例65：聚丰公司与达州电大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

同纠纷案

案例66：王某刚与王某安、第三人岚县源采矿厂侵犯出

资人权益纠纷案

第十节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案例67：农行先锋支行与金帆公司、金霞公司借款担保

合同纠纷案

案例68：共合创展公司与普大煤业合同纠纷案

第十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案例69：郑州航院与林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例70：余岭组与郭某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

第七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说

案例71：曹某玢与王某义、王某红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例72：景龙公司与熊某、卻某齐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第二节 委托代理



案例73：卓欧公司与肥羊城、信达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案

案例74：天顺公司与王某敏、史某佳、美城公司损害公

司利益纠纷案

案例75：余某与翰林学校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第三节 表见代理

案例76：海南陵水宝玉有限公司、李某龙等股权转让纠

纷案

案例77：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案

第四节 代理的终止

第八章 民事责任

第一节 民事责任概说

案例78：陈某诉莫某、莫某某、邹某侵犯健康权、名誉

权纠纷案

案例79：赵某玉与海盛公司、贵阳建安公司、许某国、

梁某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案例80：范某武诉广东省文物总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二节 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

案例81：蒋某与邓某、彭某、张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案

案例82：赵某明等诉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卫某

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案例83：湘宇公司与刘某平产品责任纠纷案

第三节 民事责任的免除和减轻

案例84：中贸公司与保险公司保险纠纷案

案例85：张某朝、黄某珍诉药山中学、水务局、李某章

生命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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